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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献尝救助:
社含救助主恤多五化的必然选择’

徐祖荣

(杭州市社会科学院，浙江杭州310006)

    摘 要:在我国社会救助的主体结构中，政府固然是第一责任主体，但受政府财力所限，政府救助存在
许多盲点，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游离在政府救助的保障网之外。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的国情
止发，帮助社会困难群体的职能不能只由政府单独承担。应发挥各方面的力量，使社会救助逐渐形成由政
府包揽过渡到政府和非政府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救助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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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governmental social assistance is an inevitable

option in the multi-organizer of social assistance

                                                  XUzu-nmg

                      (Hangzhaa.Academy可.Social Sciences, Zh4'iang Hanphou 310006, China)

    Abstract;h阮 main structure成social assistance system of China,此 govemmot is a first subjectivity奴血 responsibility,
however,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of the government is limited, them ace many blind points in governmental social assistance, as a

result, there are many social members who are out of the governmental assistance insurance network. Based on the situation of China

such as larg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backwardnes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helping social groups in difficulty should not be only taken

衍阮government, other social forces should play a role in social assistance, so that奴social mechanism玩social assistance cart比

gradually tnumformed from governmental taking all responsibilities to the responsibility for social assistance being taken by both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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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倡导非政府社会救助的急迫性

    (一)困难群体数量鹿大，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2006年全国人均年收人在683元以下的绝对

贫困人口有2 148万，人均年收人不到458元的低

收人人口有3 550万。①由于体制转轨中存在着公

共服务领域的无序市场化，导致医疗、教育等公共
服务的价格快速上涨，成为居民消费支出的沉重负

担，降低了中低收人者的生活质量，全国因病、因学
致贫的城乡居民家庭增多。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和

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其中每年至少
有1 000万人处于返贫的危险之中。与此同时，城

镇贫困问题并没有因经济高速增长而有所减轻，城
镇生活困难人口发生率为6% -8% o(Z

    另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已引起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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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遍关注。2006年城乡居民收人差距突破3.3

倍，地区之间的收人差跟仍然显著。根据中国社会
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6年上半年的全国大规模

抽样调查，城乡居民收人差距的基尼系数达到了
0.496的水平①。
    (二)救助实际覆盖面窄，救助水平偏低

    近年来国家财政对社会救助的投人力度不断
加大。以抚恤事业费、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和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为例，2004年分别支出
102. 8亿元、172.9亿元和17.4亿元;02005年分别
支出137.1亿元、190.7亿元、25.1亿元;x'1006年
分别支出157. 4亿、222.1亿元、41.6亿元。④但我
国贫困人口基数庞大，政府财力无力救助社会上所
有的贫困者和不幸者。以2003年为例，当年全国城

镇困难户的定期定量救济经费是150.5亿元，救济
对象人均月救济金额160元，还不到当年城镇居民
人均收人的1/40⑤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迟
迟不能在全国推广，大部分地区的困难农民难以期

望获得政府的制度性救助。据民政部有关资料报
道，截至2004年底，全国城镇贫困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人数为2205万人，而与此同时，在部分地区试行

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只覆盖了488万人，
其中还包括了部分原本就应享受“五保”待遇的
人员。⑥

    目前，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43亿(其

中60%的人在农村)，占总人口的11%,2020年将

占17. 2%a oQ)“未富先老”已经成为我国不得不面
对的重大社会问题。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虽不断推
进，仍难以应对越来越大的人口老龄化压力。就养
老保险而言，目前拥有社会养老保险的职工(机关、

事业单位人员和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企业职工)只
占全国就业人员的约25%和城镇就业人员的

约54% n.
    全国绝大部分城市社会救助体系尚未把农民

工群体覆盖在内。据调查，在城市中务工的农民工

一旦遇到失业，多数只能依靠自己过去的积蓄，或

向亲友、老乡借钱生活，也有一小部分人不得不作

出返乡的抉择。前者占到77. 2%，后者仅占
14.6%,⑨可见，农民工中绝大多数人并不愿意回
到农村中去。事实上，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已在城市
居住多年，职业、生活都已有了一定的基础，和城市

居民差别不大，与农村的联系并不多，如把他们纳

人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在实际操作上会遇上很

大的麻烦。然而，现行的社会救助并没有考虑实际

情况的变化，而是延续了过去将农民工单纯看作农

民的传统观念。

    (三)救助措施设计不科学，救助资源配里欠

公平

    各项救助措施的设计应该针对确需救助的困

难群体.每一项救助措施一般都有特定的受助对

象。一般而言，生活水平越低，对各项救助措施的

需求越大。如低保家庭，除了基本生活救助外，还

可能需要在医疗、就学、住房等方面得到救助。但

这并不意味着低保以外的困难家庭不需要专项救

助，对生活水平略高于低保对象的困难家庭而言，

其自身能力仅仅是保证基本生活，当遇到基本生活

以外困难时，依靠自身能力往往难以解决，需要政

府和外界力量的帮助;反过来，生活水平最低的低

保家庭除了基本生活救助外，未必同时需要其它各

① 李建敏.2006年中国绝对贫困人口减少217万〔DB/OL]，中财网. http;//mi l, cfi. net. cn/newspage, a spa?记二
    20070306000957&AspxAutoDeteotCookieS口创扣d二卜

② 民政部.=00四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DB/OL].民政网.http;//www. mca. gov. mt/mtical/cmttmtt/WGJ_TJGB/
    2005216113548.html

③ 民政部二00TL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DB/OL]. t,政网http;//www. mm. gar. cn/artical/content/WGI_TJCB/
    2006518171231 htm1

④ 民政部. =00六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DB/OL}.民政A. http;//www.二 gov. cn/articsl/content/WGJ_TJCB/
    2007129141632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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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仲岩.论农村社会救助工作面临的间题及发展策略(7J.江汉大学学报(杜会科学版),2006(1) :59-61.

⑦ 魏武.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总人口比例11% ( DB/OL ].中国经济网http:/ice. ee. cn/data/szzg/200612/12/
    t20061212-9740177_1.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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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shxs/txt/2007刁1/12/content夕翻翻11.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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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社会救助措施的救助。
    以杭州市为例，近年来通过建立“四级救助

圈”，杭州市将社会救助对象延伸到低保对象以外
的困难残疾人、重点优抚对象及其他困难家庭。目

前，各项救助措施基本上都叠加在基本生活困难和
因病、因学困难的家庭。困难家庭不管需求与否，

只要申领到道困难家庭救助证》，均能享受到包括就
医、就学、住房在内的26项配套援助政策，而未能申

领到《困难家庭救助证》又急需一些社会救助项目
救助的家庭却得不到相应的救助。这种救助制度
设计，一方面有可能造成部分救助资源的浪费;另
一方面对需要救助而得不到救助的困难家庭而言，

是又一种不公平现象。在杭州市，矛盾最为突出的
是城镇困难群众的住房救助。目前市区的住房救

助主要通过对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不足5平方米的家
庭发放租金补贴和实物配租等形式而实施的廉租

住房政策，而救助的范围仅限干持证的低保和困难

家庭。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收人微薄、住房条件
又很艰苦的非持证家庭，要想通过自身力量改善住

房条件是一个一辈子都实现不了的奢望。①

    (四)救助资金筹集机制不合理，基层政府负担
过大

    我国现行的社会救助在制度规定上过于强调
地方责任。例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规
定:该项制度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制，所需
资金由地方人民政府列人财政预算。现行(农村五
保供养工作条例》甚至规定:五保供养工作是“农村

集体福利事业”，因此资金筹措的主体是乡镇和村

集体，尤其是村集体。社会救助资金如由地方政府
负责，一方面会造成部分地方政府因财政困难而

“缩减保障瓦压低保瘴线”，严重阻碍“应保尽保”
的实现;另一方面又会使低保标准的适时提高在部
分地方无法落实。据民政部在2001年对低保工作
进行的监督检查中发现，由于财政困难，部分地方

仍然执行的是1999年全国统一提标前的标准。在

全国统一提标都无法落实的情况下，指望这些地方
根据本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适时提高低保标准

显然是不切实际的。a
    意识到低保筹资机制上暴露出的问题的严重

性后，中央迅速、果断地采取了有力措施，对其进行

弥补。如国务院在《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
试点方案》中明确提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所
需资金.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列人财政预算，专户

管理，专款专用。中央和省级财政对财政困难地区
和老工业基地给予补助。”该项规定为经济欠发达

地区开展低保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支持。然
而新的问题又出来了，主要表现为地方不配套、少

配套或假配套，过度依赖中央资金，由此甚至导致
低保金不能按时足额发放。2004年全国低保金支

出中央财政占50.86%,省级财政占12.22%、地市
级财政占11.17%,区(县)级财政占25.74%。很

明显，在中央财政出钱的情况下，低保金支出主要

就依靠中央财政，省、地级政府财政支出所占比例

过小，财政状况最差的区(县)政府负担较重。

    (五)救助管理体系未理顺，管理手段落后

    社会救助制度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完善、高效的

管理体系作保障。然而我国各项社会救助制度是

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没有统一的设计和

专门的立法，因此，社会救助的管理表现出缺芝统

筹和协调的特征，不能适应社会救助工作日益繁茧
的现实。

    1教助管理既不统一，又不规范。我国还没有

形成统一的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社会救助由民政
部门主管，但社会的行政管理、资金管理和救助对

象管理分属政府多个行政部门，各级社会救助基金

组织处于无序状态。一些专项救助如教育救助、医

疗救助、住房救助以及司法援助等，分属不同的部
门主管;灾害救助、最低生活保障,流浪乞讨人员救

助虽然都归民政部月管理，但是在民政部门内部却
又分属不同的部几。由于部门分割，导致社会救助

缺乏联动抚制，难以有效地满足救助对象的各种救

助需求。

    2基层救助工作人员的配备远远不能满足工作

的常要。县级民政部门一般只有1名专职或兼职工

作人员，街道办事处或镇政府一般只有1至2名民
政助理员兼管救助工作，社区或村委也只有兼管工

作人员。③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一般采用临时借调

① 虞培新，杭州市构建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对策研究[c.史及伟.杭州蓝皮书:20x7年杭州发展报告(社会卷).杭州:杭
    州出版杜,2006:82-93.

② 民政部关注低1影尸一为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DB/ D幼央视网. http://mvw. cctv. cum/news/china/20020719/'33&
    html

③ 洪大用.完善社会救助，促进社会和谐仁11.教学与研究,2004似2):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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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等办法开展工作。这对于临时性的救急措施
尚无大问题，但对于经常性的救助来说，显然会影

响救助工作效率。
    3.缺乏现代化管理工具。对社会救助实施有效

的动态管理离不开对相关信息的及时、全面的掌

握，它需要借助计算机联网管理才能完成。然而目
前不少的县级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和社

区、村委会都没有电脑。在起码的信息处理设备都
不具备的情况下，运用计算机联网等先进的管理手
段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二、倡导非政府社会救助的着力点

    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民间组织的有序发展，为

非政府社会救助提供了机会。

    (一)借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有效经验

    在社会转型或经济波动时期，非政府的志愿服

务发挥着重要的支持功能，帮助维护社会生活的稳

定。这种社会救助性非政府力量的发展既得到社
会的认同和公民的广泛参与，也得到政府的有效
支持。

    美国的民间组织在美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中

起到了巨大作用。1990年美国的企业和个人共为

慈善事业捐出1 23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

的2.2%，有将近7%的劳动力服务于非营利组织。
据统计，9 300万美国人每周参加志愿服务平均4.2

小时，合计为203亿小时义务工作时间，相当于920
万个全日制职工所创造的2010亿美元的价值。英

国也是很早就形成了办慈善事业和互助的传统。

1601年英国通过了两个著名的法律:《慈善事业法》
和《贫困法》。19世纪70年代末，英国作为福利国

家曾出现了较突出的社会矛盾。由于社会生活水

平的提高使人们的需求多元化，对政府提供多种社
会福利的期待不断升高，但政府又没有足够的财力

来支撑日益膨胀的社会福利事业，因此引发了诸多
的社会问题。人们开始普遍关注如何让志愿者组

织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维护平等和正义，政府仍
应保证社会福利事业所需要的资金，但提供服务的
事务可以转交给志愿机构承担。这种组合被认为

既有利于增加社会福利事业的效率，又可不损害平

等，是两全其美的方案。日本共有2 689万个经过
政府认证的公益法人，这些组织总资产为120万亿
日元，总支出为22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

总值朔.9%，相当于政府财政支出的12.3%，有2/
3的公益组织接受政府补贴。香港的公益性民间组
织共有九大类，包括社区发展、家庭及儿童服务、康

复服务、安老服务、学龄儿童及青年服务、长期患病

服务等。香港社会福利署负责提供社会保障和紧
急救援服务.民间组织提供大量的直接服务，各种

报表都将民间组织包括在内。香港政府用于社会

福利服务方面的开支中，约2/3补助金拨给了民间

服务机构。①
    (二)出台《社会救助法》，实现社会救助的规范

化、法制化

    从国外经验看，社会救助体系是一个正常运行
的社会的必备体系，社会救助立法在社会保障的各

项立法中应予以优先考虑。要充分发挥新型社会

救助体系在社会保障中的突出作用，就必须尽快推
动(社会救助法》的出台，对社会救助的实施主体、
对象、标准、范围、期限、条件、监督、责任、义务等方

面进行规范，使救助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而
保证社会救助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更好地发挥社

会救助工作的社会效益，切实落实《宪法》赋予公民
获取社会救济的权利。在立法的同时，还必须强调

建立救助制度的实施机制，尤其对社会救助实施过

程进行严格监督，包括对社会救助机构及慕从业人
员的监督，对救助资金与实物管理的监督，对社会

救助的公正度进行监督，对社会救助的效益进行监

督等等。另外，要通过立法确认陷人困境的公民的

受救助权，认真倾听救助对象的声音，鼓励他们通

过各种形式参与到社会救助工作中去，包括加强救

助对象的自我组织。事实上，这种主动参与和组织

的过程，不仅有利于社会救助体系的完善，而且有

利于救助对象自身的能力建设。
    (三)营造有利于社会救助的思想理念
    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的背后，有着

深刻的思想理念作为理论支持。

    1.生存权理念。“生存权，即为维持人的生存

所必不可少的权利，包括生命权、健康权、物质享受

权等内容。生存权基于人类的生存本能而产生，是
一种自然权利，或者说是一种法前权利，即伴随人

的出生而自然产生，直至人的死亡而自然消灭的一

种权利。这种自然权利和实定法规定的法定权利
不同，它是天赋的、不可转让的。”②这里所引之“生

① 陈成文.论社会慈善事业【J3.理论与改革2000(3):25-27.
⑦ 方乐华.社会保障法论【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199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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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权”仅指狭义的生存权，是指无生活能力者享有

请求国家物质帮助的权利，主要是针对社会上老、
弱、病、残、幼等缺乏独立谋生能力的公民而言的，

国家有责任帮助这些弱者，使其维持基本的生活。
在所有权利和自由中，生存权是一项基础性的、前
提性的权利，没有这项权利，其他一切权利和自由
都无从谈起。如果生存权得不到基本保证，其他权

利和自由也不可能真正实现。

    z.社会共同责任理念。社会共同责任其实就是
体现出一种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互济，也就是“人
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思想。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

自古以来人民群众就有尊老爱幼、扶弱助残的优良
传统，有同情人、爱人和施惠等美德。早在3000年
前，孟子就提出“守望相助，出人相支。疾病相持”的

主张。中国历代都在民间设有不同形式的慈善公
益团体，从事社会教化、儿童保护、老年人和残疾人

服务等社会救助活动。即使是社会保障制度日渐

成熟的现代社会，古老的、自发的互助互济行为依

然存在于社会之中，成为社会保障的一种补充。虽

然国家对于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负有义不容

辞的公共救助义务，但社会成员之间也有道义上的

责任。

    一个社会中社会救助体系是否完善，社会救助

的水平是否适当，本质上取决于社会公民的社会互
助互济意愿和行为，而必要的机制建设则有助于强
化社会互助互济，可以促使整个社会环境达到和

谐。国家通过立法，大力提倡和发展社会慈善事
业，动员社会力量共同救助贫困对象，帮助贫困地
区发展经济、文化，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水平。这对于像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区经济
发展极不平衡、国家财力又极为有限的发展中国家

来说，尤为重要。.
    (四)大力培育慈善组织

    慈善事业本质上是民间的事业，因此，对我国

而言，承认慈善组织的独立社会地位，扶持诸如慈
善基金会之类的社会公益组织或团体，并让其沿着

民营组织的规范化道路发展下去，显得十分必要。

《基金会管理条例》鼓励民间慈善事业发展的，在政
策上给予了进一步的放开。这样，以后我国会有更
多的企业基金会、社区基金会、个人基金会成立，同

时也为今后实施遗产税制度奠定了基础。
    发展我国的慈善事业，需要从制度上加以完

善。制定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加强慈善资金的筹
集和管理，提高基金的公信度，都将极大地推动着
我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一是税收政策优惠。
慈善事业作为民营公益事业，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的
扶持。遵循西方发达国家的惯例，制定相应的税收

政策，对企业的慈善捐献给予免税待遇，对富人的

所得或遗产征收超额累进税，鼓励并促使企业及富
人热心慈善事业，并对有关慈善组织给予必要的财

政扶持，以此推动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二是募集
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的规范监督。慈善事业的捐献

制与民营性特征，以基金会为组织形式慈善组织，

决定了对慈善组织及其运作必须实行规范化管理。
为此，国家应当制定(慈善事业法》及相应的法律、
法规和政策，从法制上统一规范慈善事业的性质、
组织形式和具体的运作程序，以及接受捐献、善款

管理、实施救助中的纪律，同时明确政府监督部门
与社会协调机构，并通过政府与社会协调机构的监

督确保慈善组织的运作符合法制规范。同时，要重

视和培养基金会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加强社会
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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